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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《终止投资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灏股份”）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签署《终止投资合作

协议》。注销已经设立的云南寿仙谷汉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寿仙

谷”）。 

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云南寿仙谷未取得工业大麻种植许可，项目暂无实质

性进展，尚未开展任何经营业务。 

●本次合作终止后，除了《大麻高品质新品种选育及其有效成分大麻二酚原

料药高效制备关键技术开发》研究项目，公司已无工业大麻相关业务。 

一、投资合作概述 

2019 年 3 月 25 日，公司与顺灏股份在上海签署了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拟共

同投资设立一家合资公司。合资公司注册资本拟定 2,000 万元人民币，其中公司

出资 1,20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 60%的股权；顺灏股份出资 800 万元，占合资公司

40%的股权。合资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开展工业大麻种植及下游产品的研发及市场

销售业务。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寿

仙谷关于与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<投资合作协议>的公告》。 

二、终止投资合作的原因 

《投资合作协议》签订后，合资公司云南寿仙谷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完成工

商登记。由于云南省对工业大麻种植进行管控，工业大麻种植许可审批趋严，截



至《终止投资合作协议》签署日，合资公司云南寿仙谷未取得工业大麻种植许可，

项目暂无实质性进展，云南寿仙谷尚未开展任何经营业务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决

定终止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签订的《投资合作协议》，注销已经设立的云南寿仙

谷汉麻健康科技有限公司。 

三、终止投资合作对公司的影响 

双方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签署《终止投资合作协议》。根据《终止投资合作

协议》，双方尚未对合资公司云南寿仙谷出资，公司将全权委托顺灏股份办理云

南寿仙谷的注销事宜，注销产生的费用由双方按照原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承担。

本次投资合作协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本次合作终止后，除了《大麻高品质新品种选育及其有效成分大麻二酚原料

药高效制备关键技术开发》研究项目，公司已无工业大麻相关业务。 

四、查备文件 

《终止投资合作协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 年 4 月 28 日 


